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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刘安全：本院受理原告程桂香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
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准时开庭，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82民初4087号 李镜梅(身份证号码：
340824197501131848)：本院受理原告李雪花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482民初4087
号判决书。限你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2民初4699号 卜连进(身份证号码：
320321198303203817)：本院受理原告宋健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482民初4699号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曾凡海：本院受理原告邱志月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人民法院随案监督卡，开庭传票各
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定于2022年7月20日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五将人民法庭审判庭公开审理
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作出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82民初4874号 山东同信箱包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26MA3WC5KG9T)：本
院受理原告平湖市创想箱包配件厂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风险提示书、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及证据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
院定于2022年6月27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新埭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判决。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1 )苏0311民初8708号 徐州中航国通航空
产业园建设有限公司、中航国通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广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
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通过其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送 达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苏0311民初8708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
讼 请 求 ：1、被 告 1 立 即 向 原 告 支 付 工 程 款
1418325.88元及利息。被告2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2、被告1立即向原告支付损失费15万元，被告2承担
连带偿还责任；3、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原告提交
的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
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1823号 王铭明：本院受理原告王灿
灿与被告王铭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通过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311
民初1823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请求法院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资51150元)原告提交的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不提
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2日下午14时0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1824号 王铭明：本院受理原告张情
情与被告王铭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通过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苏
0311民初1824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请求
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资81750元)原告提交的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
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2日下午14时0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518号 黄元坤(住贵州省锦屏县三
江 镇 乌 坡 村 三 组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522628199306301011 )：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毅晟
烟酒商行与被告黄元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裁定书、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
书、风险诉讼提示。原告诉请要求：请求判令被告所
欠货款28432元并赔偿从2020年10月27日起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7月5
日上午09：0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3审判庭(诉讼
服务中心2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2民初4919号 郑新莉(身份证号码：
3 4 2 5 2 3 1 9 8 6 0 2 1 9 4 6 2 2 ) 、王欢 ( 身份证号 码：
342523198611234614)：本院受理原告张伟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482民
初4919号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再5号 李强、彭娇：本院依法对
徐州淮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柴刘东及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再审，因你们
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 0 2 2 ) 苏
0311民监2号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合议庭人
员组成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2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苏0311民初1080号 徐州市泉山区润卜遨恩机
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为为与你公
司劳动争议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2 )苏0311民初1441号 邹德仓、庞建国：本
院受理原告徐州中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你们建
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7096号 李堂芬：本院受理原告罗
忠、刘勤与被告李堂芬、第三人遂宁金科东峻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903民初709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一、解除原告罗
忠、刘勤与被告李堂芬、第三人遂宁金科东峻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27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权
利义务转让合同》：二、被告李堂芬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罗忠、刘勤支付尚欠租金人民
币59 303 . 8 0元；三、被告李堂芬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罗忠、刘勤支付违约金人
民币5 930 .28元；四、被告李堂芬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罗忠、刘勤支付物业管理
费人民币1 584 . 1 0元；五、驳回原告罗忠、刘勤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 385元，
公告费人民币775元，共计人民币3 160元，由原告
罗忠、刘勤共同负担人民币135元，被告李堂芬负担
人民币3 025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7253号 李堂芬：本院受理原告闵勤
与被告李堂芬与第三人遂宁金科东峻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903民初725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一、解除原告闵
勤与被告李堂芬、第三人遂宁金科东峻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1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权利义
务转让合同》；二、被告李堂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闵勤支付尚欠租金人民币2 4
340 .40元；三、被告李堂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闵勤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 434 .32
元；四、被告李堂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闵勤支付物业管理费人民币1 029.20元；
五、驳回原告闵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
币1 004元，公告费人民币520元，共计人民币1 524元，
由原告闵勤负担人民币204元，被告李堂芬负担人民
币1 32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李洪伟：本院受理原告梁兆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点在本院综合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郝凤兰：本院受理原告王丽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王丽娟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 0 2 2 )黑0 2 2 5民初81 7号之一、
(2022)黑0225民初817号之二、(2022)黑0225民初
817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自公告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自公告期满后五日
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
执行，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南通固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公司解
散，并于2022年4月24日成立清算组。请未接到通
知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
贵都之星八幢5楼，张鑫，电话13862886382

南通固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执行告知单位：天宁分局茶山派出所，告知人：谈
昊 沈超 ，被告知人：徐宝亮，性别：男性，出生
日期：1990年10月23日，证件种类号码：身份证号
140602199010231513，住(地)址：山西省朔州市朔城
区神头镇西影寺村1区31号，工作单位：不在业。告
知内容：处罚前告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2021
年3月14日1时许，你至常州市天宁区和平国际花
苑2-10号商铺门口采用拉车门的手段盗窃董某某
停放在停车位上的白色奥迪05车内物品，后被抓
获。以上事实有被侵害人的陈述、视听资料、证人
证言等证据证实。你的行为已构成盗窃。公安机
关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四十九条之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
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
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
处十日以下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
下罚款的处罚;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对决定给予行
政拘留处罚的人，在处罚前已经采取强制措施限
制人身自由的期限，应当折抵。限制人身自由一
日，折抵行政拘留一日。拟对你作出行政拘留七
日的处罚。(行政拘留期限已由刑事拘留期限折
抵)问：对上述告知事项，你(单位)是否提出陈述和
申辩？(对被告知人的陈述和申辩可附页记录，被
告知人提供书面陈述、申辩材料的，应当附上，并
在本告知笔录中注明)答：________。对你提出的陈述
和申辩，公安机关将进行复核。

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刘建国：本院受理原告李晓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于宝宏、海城市安畅运输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义县支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杨春城：本院受理原告蔡雪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冯阳伟、牟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支农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常先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吉0192民初16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常先峰于本判
决生效后立即偿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市分公司代偿款18，019.33元及违约金
(以18，019.33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4日起至2019
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
率的四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
之日止，按年利率14.8%计算。)；二、被告常先峰于
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市分公司到期应交保险费668.08元；三、驳
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被告常先峰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长春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高兰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吉0192民初17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高兰英于本判决
生效后立即偿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市分公司代偿款45，449.88元及违约金(以45，449.88
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
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14.8%计算。)；二、被告高兰英于本判决生效后立
即支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
分公司到期应交保险费389.82元；三、驳回原告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6.00元，由被告高兰
英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长春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刘继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吉0192民
初1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刘继刚
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代偿款25，298.95元及
违约金(以25，298.95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3日
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4.8%计算。)；二、被告刘继
刚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到期应交保险费526.84元；
三、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
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6.00元，由被告刘继
刚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长春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孙玉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吉0192民初17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孙玉光于本判
决生效后立即偿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市分公司代偿款51，499.78元及违约金
(以51，499 . 7 8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19日起至
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
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
日止，按年利率14.8%计算。)；二、被告孙玉光于本判
决生效后立即支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市分公司到期应交保险费4，379.07元；三、驳回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96.00元，由被告孙玉光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长春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高艳敏、郭雷、黄贵云、邵军、陈春和、陈燕平、郭应
桥、梅佳韦、蔡觉敏、陈东、江学清：本院受理原告天
下行租车有限公司与被告高艳敏【(2022)闽0206民初
4229号】、被告郭雷【(2022)闽0206民初4230号】、被告黄
贵云【(2022)闽0206民初4231号】、被告邵军【(2022)闽
0206民初4234号】、被告陈春和【(2022)闽0206民初4235
号】、被告陈燕平【(2022)闽0206民初4236号】、被告郭应
桥【(2022)闽0206民初4237号】、被告梅佳韦【(2022)闽
0206民初4238号】、被告蔡觉敏【(2022)闽0206民初4240
号】、被告陈东【(2022)闽0206民初4241号】、被告江学清

【(2022)闽0206民初4242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共11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证据、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及
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八时
三十分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
1789号六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举证期限最后一日、开庭日期是法定休
假日的顺延至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胡钊祥、雷鹏、艾昌、郑文光、严佑、曹亮亮、方焕昂、
黄桂芳、张磊、陈卓豪、段明云、吕开通、邱镇嘉、邱晓
强、覃金孔、杨少龙、罗帅、杨日荣、潘云港、郑玲玉、
吴武军、苏州工业园区唐颖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刘文
峰：本院受理原告天下行租车有限公司与被告胡钊
祥【(2022)闽0206民初4554号】、被告雷鹏【(2022)闽0206
民初4557号】、被告艾昌【(2022)闽0206民初4559号】、被
告郑文光【(2022)闽0206民初4560号】、被告严佑【(2022)
闽0206民初4561号】、被告曹亮亮【(2022)闽0206民初
4563号】、被告方焕昂【(2022)闽0206民初4564号】、被告
黄桂芳【(2022)闽0206民初4565号】、被告张磊【(2022)闽
0206民初4566号】、被告陈卓豪【(2022)闽0206民初4567
号】、被告段明云【(2022)闽0206民初4568号】、被告吕开
通【(2022)闽0206民初4569号】、被告邱镇嘉【(2022)闽
0206民初4570号】、被告邱晓强【(2022)闽0206民初4572
号】、被告覃金孔【(2022)闽0206民初4573号】、被告杨少
龙【(2022)闽0206民初4574号】、被告罗帅【(2022)闽0206
民初4575号】、被告杨日荣【(2022)闽0206民初4576号】、
被告潘云港【(2022)闽0206民初4577号】、被告郑玲玉

【(2022)闽0206民初4578号】、被告吴武军【(2022)闽0206
民初4579号】、被告苏州工业园区唐颖企业服务有限
公司【(2022)闽0206民初4580号】、被告刘文峰【(2022)闽
0206民初4581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共23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证据、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及廉政
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八时三十分
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1789号六
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举证期限最后一日、开庭日期是法定休假日的顺
延至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蒋建华、张艺辉、章国慰、许艳如、刘志心、占书刚、姚
佳、欧开森、贺勇、吴学稀：本院受理原告天下行租车
有限公司与被告蒋建华【(2022)闽0206民初4441号】、被
告张艺辉【(2022)闽0206民初4442号】、被告章国慰

【(2022)闽0206民初4443号】、被告许艳如【(2022)闽0206
民初4445号】、被告刘志心【(2022)闽0206民初4447号】、
被告占书刚【(2022)闽0206民初4448号】、被告姚佳

【(2022)闽0206民初4449号】、被告欧开森【(2022)闽0206
民初4450号】、被告贺勇【(2022)闽0206民初4452号】、被
告吴学稀【(2022)闽0206民初4453号】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共10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证
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审判流程公开
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
八时三十分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尚
路1789号六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举证期限最后一日、开庭日期是法定休假日
的顺延至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倪明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诉被告倪明刚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
院(2021)苏1112民初27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
容：一、被告倪明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借款本
金及利息、手续费合计83586.74元(利息、手续费计算
至2021年8月2日，此后的利息、手续费按照合同约定
继续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二、被告倪明刚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信用卡中心律师代理费 1600 元。三、驳回原
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的其它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22元，保全费1120元、公告费700
元，合计4242元，由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负担955元，被告倪明刚负担3287元。】。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符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卡中心诉被告符燕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2021)苏1112民初27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
容：一、被告符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借款
本金及手续费合计85951.54元(手续费计算至2021年8
月1日，此后的手续费按照合同约定继续计算至实际
给付之日);二、被告符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给付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律师代理费1600元。三、驳回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2508元，保全费1170元、公告费700元，合计4378元，
由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负担
1012元，被告符燕负担3366元。】。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2022 )鲁0782破2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青岛日琪
置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2年5月5日裁
定受理山东烨盛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担任山东烨盛置
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山东烨盛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2年8
月4日前向山东烨盛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
因考虑到目前疫情防控未彻底解除，为了切实保障
防疫期间山东烨盛置业有限公司债权人等主体的合
法权益，本次债权申报原则上采取网络申报的方
式。请债权人先进行网上债权预登记，按流程进
行债权申报。管理人地址：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
和平北街130号清明上河园售楼处二楼210室。联
系人：梁律师，15953120977；王律师，15265448104。
  若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
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
对其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
由补充申报人承担。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山东烨
盛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山
东烨盛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山东烨盛置业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22年8月19日9时以网络会议的形式召开。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
人网络会议。债权人会议召开之时，债权人可进入

“优破案”公众号，使用“债权申报”板块下的“案件公
告”查看债权人会议相关资料，并可使用“债权人会
议”板块下的“在线投票”，对会议表决事项进行网络
投票。具体网络会议参会事项管理人将另行通知。
  (债权人关注“优破案”
公众号打开微信，找到右
上角“+”，使用扫一扫功能
扫描下方二维码，并关注。
或使用“添加朋友”功能，选
择公众号，搜索“优破案”，
并关注。上述文件均可在
公众号“债权申报”板块下
的“下载打印”进行下载。)
  特此公告

山东省诸城市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杨世吉：本院受理吴流国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为(2022)黔2324民初804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我院领取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法庭，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邹云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池州中心支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1723民初65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
偿原告损失计77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等。自公
告起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另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1723
民初658号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壹份，自公告起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徐双伟、邵红：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承德县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点(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承德县人民法院
高倩：本院受理青岛安成德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
司与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2022年6月20日9时在本院西
一楼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张毓生：本院受理青岛安成德不良资产处置有限
公司与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2022年6月20日9时在本院西
一楼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曾祥伟：本院受理谊度(深圳)科技有限公司诉你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廊坊荣盛混凝土有限公司、廊坊瑞盛混凝土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深圳市建兴致宏贸易有限公司诉
你们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詹世铖：本院受理香河中友商贸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1024民初64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夏玉普：本院受理陶洪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024民初
3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廊坊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冯绍孝：本院受理牛立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024民初
5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廊坊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黄兴美：本院受理张俊臣与你合伙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
99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开发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薛东芳、刘伟：本院受理安徽阜阳临沂商城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与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936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荣敏：本院受理朱立方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适用普通程序通知书、案件跟踪监督卡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陈荣敏：本院受理孔宪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2022)黔2322民初786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
判纪律监督卡，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案件应诉、
举证、适用程序通知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期限内如不提交证据材料，
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将于举证及答辩期满后
第3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聂朝贵：本院受理何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
号：(2022)黔2322民初1169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
判纪律监督卡，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案件应诉、
举证、适用程序通知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期限内如不提交证据材料，
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将于举证及答辩期满后
第3日15：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一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南京市江宁区曹坂健身中心：本院受理王晨曦与
你中心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苏0115民初1559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节假日顺延)9：30分在本院汤山人民法庭第二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江苏晟东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陈超诉你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张白生：本院受理(2022)苏1183民初762号许守全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15：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张白生：本院受理(2022)苏1183民初761号杜顺金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15：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姚伟：本院受理王晓宁与你返还财产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下蜀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陈守新：本院受理王剑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
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下蜀法庭第三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严丽萍：本院受理王纳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81民初1566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方俊：本委受理的北京龙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陕
西分公司劳动争议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与你无法
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
条的规定，现向你送达市劳人仲定字(经开)〔2021〕
第3288号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地址：西安市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一楼)。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安能(陕西)城市更新集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李玉珠、张待娣、李鹤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与你方无法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向你方送
达市劳人仲定字(经开)〔2021〕第2966、2967、2965号
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地址：西安
市明光路166号凯瑞E座一楼)。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李兰鑫：本委受理的三彩家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与你无法联系，根据《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向你送
达市劳人仲定字(经开)〔2021〕第3311号决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地址：西安市明光路
166号凯瑞E座一楼)。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派出庭
山西悦时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会受理(2022)并
仲裁字第0008号，申请人乔晓宇与被申请人山西
悦时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副本)、举证通知书、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
名册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你方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提交仲裁
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答辩书及相关
文件、10日内提交证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
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
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5
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
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15日9时(节假日
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山西长征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赵章宏：本会受理
(2021)并仲裁字第1203号，申请人高平市人民政府
与被申请人山西长征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赵章宏
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
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
15日内提交答辩书及证据。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
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
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5日
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
庭时间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15日15时(节假日
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南京欧艾芮伊服饰有限公司：本委受理许碧媛诉
你单位经济补偿等劳动争议一案已依法受理。因
无法联系你单位，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

合肥市庐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送达

豆阳(居民身份证号码：41230119600321103X)：你尚
未履行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1年12月10日
对你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京昌卫医罚〔2021〕
075号)。现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收到本催告书
之日起1 0 日内 ，将罚款1 7 0 0 0 0 元 ，加处罚款
170000元缴至北京市内的商业性银行。如不履
行上述义务，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如你对此有异议，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
起10日内到昌平区卫生健康监督所法制稽查
科进行陈述和申辩。联系地址：北京市昌平区鼓
楼北街7号，联系电话：010-89715410。

北京市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黄厚武、刘老徽：本院受理周兴华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应诉通知、举证通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起经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第三
日(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李伟光：本院受理原告衡水华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诉你等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衡水晟合电力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
北深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与衡水
恒达皮革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182民初2333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赵彦尊：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衡水中心支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张彦军：本院受理姚峰诉你、姚英杰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满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上
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李苏：本院受理安平县新居缘装饰装修门市部诉
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5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马德芳：本院受理原告孙国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
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6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麻子阳：本院依法受理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
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2)皖0523民初
1304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
月5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诉讼服务中心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林成洁：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市
分行诉被告林成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皖1502民初8214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起来本院
民二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湖南良荣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董太云：本院
受理贵州铜仁市宝丰建材有限公司与湖南良荣
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董太云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案件跟踪
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下午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先武：原告徐世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0705民
初5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石泽宇：原告钱小林诉你、安徽泽宝劳务服务有
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案民事诉状、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
书。自公告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
限为送达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虞梅芳：本院受理原告倪炳炎与被告虞梅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
初14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无锡市锡山区华夏中路6号)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舟山市蓬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无锡市明江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舟山市蓬
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205民初39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东港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2022)川0726民初41号 张勇：本院受理的原告
张秦锋与被告张勇抚养费纠纷案已作出判决，
判决：被告张勇自2022年1月起每月支付原告张
秦锋抚养费1000元至张秦锋年满十八周岁止。
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川0726民
初41号判决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2)川0726民初143号 杨永兴：本院受理的原告
邓翠兰与被告杨永兴离婚纠纷案已作出判决，判
决：准许原告邓翠兰与被告杨永兴离婚。因你下
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川0726民初143号
判决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和
副本，上诉于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580号 杭州泉影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天津市盛兴达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
州晶澜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诉你票据追索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5580号】。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李冬冬：本院受理原告汪慎与被告李冬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孙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2年3月2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蒋红
祥申请宣告苏守菊失踪一案，经查：苏守菊，女，
汉族，1967年7月8日生，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
双 河 镇 新 塘 村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42421196707087228，于2007年9月下落不明，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3个月。希望苏守菊本人
或者知其下落的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并向
本院申报苏守菊具体地址、联系方式。公告期届
满，本院将依法宣告苏守菊失踪。特此公告。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李亚民、周立秋：本院受理李淑琴诉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自公告起经3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面城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昌图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岭市宏宇礼品有限公司因遗失浙
江 民 泰 商 业 银 行 台 州 分 行 出 具 的 号 码 为
31300051 50684465、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为
温岭市宏宇礼品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
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170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丁利红、阜阳圣堡罗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王玉丽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2022)皖1202民初
4619号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吴同林：本院受理原告罗永奎诉吴同林、吴运红、
吴洪、江西昌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罗永奎通过本
院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上诉人的上诉状、本院的上诉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你应于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民
事审判庭提出答辩状正本一份，副本十一份。逾
期不提交答辩状，本院按规定移送贵州省毕节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李保林：本院受理原告张海潮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2022)皖1202民初2951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颍西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邢福华：本院受理原告邢心怡诉你抚养费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皖1202民初22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第九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娟娟、吕亚军、王影、李永昌、唐相辉、叶真平：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阜阳市分公司诉你们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起
诉状、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诉讼服务大厅二楼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
张志祥、闫凤、李春付、胡凤影、栾坤鹏、梁友杰：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阜阳市分公司诉你们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起
诉状、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诉讼服务大厅二楼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
张磊、袁雷、朱明超、崔云尚、王静：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公司
诉你们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起诉状、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诉讼服务大厅二楼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
李涛、朱轶、孙敏、王彦和、孙猛：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公司
诉你们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起诉状、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诉讼服务大厅二楼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邵佳宝：本院受理(2022)苏0981民初1545号原告徐泽勇
与被告邵佳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周秋丽、徐州裕恒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李海港：本院受
理原告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周秋
丽、徐州裕恒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李海港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吴亚明：本院受理原告黄进发与被告吴亚明、被告江
苏溧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681民初
7749号民事判决书，内容为：一、被告吴亚明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黄进发劳
务费58842元。二、被告江苏溧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
第一项判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71元，公
告费700元，合计1971元(原告黄进发已预交)，由
被告吴亚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
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应按照本院提供的上诉案件
诉讼费用交纳通知书确定的银行账号，向该院预
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
孟世六(曾用名孟江)：本院受理(2022)苏0981民初968号
原告东台市大盛建材批发部与孟世六(曾用名孟
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则
视为放弃举证和答辩，并定于答辩期和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法庭
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吕冬芹：本院受理原告范道才与被告吕冬芹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981民初6786号民事判决书，公告内容：被告吕冬芹
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范道
才支付货款323634元及利息(以323634元为基数，自
2021年11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6162元，财产保全费2155元，合计
8317元，由原告范道才负担7元，由被告吕冬芹负担
8310元。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王自力、李咏梅、申曙光、钱中霁：本院受理原告江苏
东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台农商
行)与被告王自力、李咏梅、申曙光、钱中霁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苏0981民初6831号民事判决书，公告内容：一、被
告王自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归还原告江苏
东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02800元及
利息(截止2021年9月30日利息424690.71元;以202800元为
基数，自2021年10月1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月利率
10.695%上浮50%计算);二、被告申曙光、钱中霁对被告
王自力上述第一项确定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被告申曙光、钱中霁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王自力追偿;三、驳回原告江苏东台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74元、公告费700
元，合计10774元，由被告王自力、申曙光、钱中霁共同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胡伟：本院受理原告王华晖与被告胡伟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苏0981民初2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为：被告
胡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向原
告王华晖支付货款44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0元，减半收
取450元，保全费460元，合计910元，由被告胡伟负担。
你应在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朱清、郭付余：本院受理的原告沈建勇与被告朱清、郭
付余、贾雪萍、丁红方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
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辛丰法庭第三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王月：本院受理(2022)苏1112民初989号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丹徒支行诉你、辛丽杰信用卡
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两被告归还
借款本金92500元，截至2022年2月22日的利息2883.7
元、逾期还款违约金1094.06元、手续费3000元，以
及2022年2月23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
预定计算。因本院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
事裁定书、关于举报涉黑涉恶线索告知书。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三十日内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自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陈新平：本院受理原告丹徒区新城和善大院餐馆诉
你、陈贤杰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苏1112民初33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为：一、被告陈贤杰、陈新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共同支付原告承包经营款143936元;二、被告陈贤
杰、陈新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
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43936元为基数，自2021年10月25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3倍计算);三、驳回原
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80元，公告费700元，
合计5780元，由被告陈贤杰、陈新平共同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镇江市丹徒区洪纬数控机械有限公司、郭秋洪：本院
受理的原告镇江市丹徒区鑫凯铜业有限公司与被告
镇江市丹徒区洪纬数控机械有限公司、郭秋洪合同
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辛丰法
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通海鹰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
建设银行海安支行于2019年7月23日办理的出票人
为南通海鹰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南通润
联玻璃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20年1月23日、
金额为521000元、票号为10500053/23067233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
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
宿迁市常鑫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华勇诉你与桓
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等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1112民初3302号民事判
决书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
司递交的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15日内。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四川财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委受理的任
洪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文劳人仲案字〔2022〕第56
号)，并定于2022年6月15日9时开庭审理。因无法送
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文汇集中办
公区1楼市仲裁院118室，电话：0898-63382257)领取
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开庭通知书等，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文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陈树与你司
(海美劳人仲案字〔2022〕第192号)劳动争议案件并
定于2022年6月15日15时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限
你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海口市晋
江横街30号一楼，089865336290)领取应诉通知书、
申请书、开庭通知书等，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如
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总公司、海南机场股份有限公
司：本委已受理陈艳艳与你司(海美劳人仲案

〔2022〕233号)劳动争议案件并定于2022年6月13日
9时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限你司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委(海南省海口市晋江横街30号一楼，
089865336290)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开庭通
知书等，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如不按时出庭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2022)芜仲字第
28号申请人芜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被申请人
芜湖恒大置业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仲裁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受理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
答辩状、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
裁员函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我委领取上述
仲裁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选定仲裁
员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你方不按期
选定仲裁员，将由骆臣飞为首席仲裁员，与仲裁员
周武生、杨利群组成仲裁庭审理本案，本案将于
2022年7月18日14时在我委仲裁庭开庭审理，请你
方准时出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决。

芜湖仲裁委员会
西藏南北鑫聚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
的申请人多吉次仁与你方之间的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
拉仲裁字第70号裁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联系
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西藏南北鑫聚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
的申请人裴铁钢与你方之间的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拉
仲裁字第109号裁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联系电
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西藏南北鑫聚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
申请人娄新华与你方之间的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拉仲
裁字第108号裁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联系电
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西藏南北鑫聚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
的申请人龙培与你方之间的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拉仲
裁字第191号裁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联系电
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西藏南北鑫聚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
的申请人旦增平措与你方之间的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
拉仲裁字第235号裁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联系
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西藏南北鑫聚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
申请人阿望卓嘎与你方之间的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拉
仲裁字第107号裁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联系电
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武汉百骏堂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王志杰
诉你方劳动争议案件，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武劳
人仲东办案字〔2022〕2106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
书和证据副本、应申请通知书、仲裁庭组成情况
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定于2022年6月27日9时10分在武汉市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777号光谷公共服务中心1
号楼3楼3067室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
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30
日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郭来喜于2022年5月8日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130205197304233633，特此声明。
廖豆(母亲：肖巧巧，父亲：廖永安)遗失湖南省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674103，声明作废。
龙艺心(母亲：刘菊花，父亲：龙栋梁)遗失湖南省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430421056，声明作废。
刘英愽(母亲：陈春芳，父亲：刘桂军)遗失湖南省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970877，声明作废。
李家睿(父亲：李旦，母亲：范虹)遗失湖南省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Q430175465，声明作废。
汪圣杰(母亲：王艳娥，父亲：汪小林)遗失湖南省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674041，声明作废。
黄垚嵛(母亲：伍竹青，父亲：黄麟程)遗失湖南省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430126789，声明作废。
台州市怡箭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公章编号3310041003358，声明作废。
北京宇宙律师事务所周伟栋律师由于不慎遗失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律 师 执 业 证 ( 执 业 证 号 ：
11101198310219994)，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瑞强律师事务所高玲玲律师由于不慎遗失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律 师 执 业 证 ( 执 业 证 号 ：
11101200911749411)，特此声明作废。
中农家园(北京)绿色科技有限公司 ( 注册号：
110108011010679)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税务登记证(税号：110108675057056)正、副本和
公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财务专用章、
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北京和悦方兴五金建材商店不慎遗失公章，注册
号：110108601730825，声明作废。
众诚博泰(北京)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MA04GLP04L，声明作废。
北京晋华运达物资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759649112R，声明作废。
北京市昌平区丽都服装加工部不慎遗失税务登
记证(税号：110114746701567)正、副本和组织机构
代码证(代码号：746701567)正、副本，声明作废。
天津市西青区一夫茶饮品店不慎遗失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1200110120278，声明作废。
保靖县张扬教育培训中心遗失在湘西长行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靖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695000260801，账号：800301687802017；遗失公
章，法人私章(张敏)；声明作废。
宁波甬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204684279312A)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福建榕林蓝天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印章
编码：3501110136608，声明作废。
福州八九九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3501110045857，声明作废。
兰州力丰物流有限公司名下车牌号为甘A5817

挂，营运证号：620122044474；甘A5030挂，营运证
号：620122044725的营运证已灭失，特此声明。
永泰县城峰镇耀明冷冻食品专卖店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3501250023388，声明作废。
兰州广生堂商贸有限公司单位专用印章(编号
6201035009580)损坏作废，特此声明。
郴州市安一渣土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
号4310000052731，声明作废。
烟 台 永 德 市 政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 公 章 号：
3706130005103)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湖
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编码：043002100104号码：
41403142声明作废。
郴州市祥驰运输服务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证 号 ：湘 交 运 管 许 可 郴 字
431002210987，声明作废。
泌阳县石鑫石材二厂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合同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燕云岭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
110228010635448，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声明
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中兴世盟建材销售中心(注册号：
110106013873623)作废公司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市昌平区南邵镇官高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官高村幼儿园)作废财务专用章、法
人人名章各一枚 ，登记证号：京教学前证字
L049号，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优格岛国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17948246Q)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银风汇利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089641778W)作废财务专用章、
法人人名章(曹洋)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中视建元创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1759604934J)作废公章、发票专用章、财务
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谷腾家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20964448879)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0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无限时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916757358)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
原 注 册 资 本 1 4 8 9 . 2 4 2 1 万 元 人 民 币 减 少 至
1462 .5221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华远建投(北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MA0210G14G，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 ，由原注册资本1 6 0 0 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10000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宏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5102851017C)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
民币2118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76万元，请有关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彤妍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17HJC1P)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
本人民币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万元，请有关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云顺风和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3358330629B)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
民币501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
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燕阳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31790610X0)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
本人民币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00万元，请有关债
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巡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7MA007NX40R)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
资本2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万元人民币。请有关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文合创联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MA00EBXW5U)经股东决定，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
人民币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0万元，请有关债
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妙胜华夏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2717706422R)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
民币14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
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益维康源(北京)制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
社信用代码91110105MA01HGD4XG)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
本人民币2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900万元，请有关债
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宝鼎创展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2MA001W0W15)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
本人民币8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00万元，请有关债
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易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8760125674Y)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
民币25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00万元，请有关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木之森家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5MA04C7M13R)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
民币1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4万元，请有关债权债
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文瑞华玉车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10105L7071778XG)经经营者决定，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王传文，清算组负
责人：王传文，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果园顺昌
商 贸 中 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2MA00X2X02R，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式，
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本人承诺变更后若
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
本人承担。个体工商户签名：徐超，2022年5月11日。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乾阔机
械 租 赁 中 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10118MA04B4Q15U，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
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变更后的公
司名称为：北京乾阔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本
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未结
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个体工商户签名：
董学敬，2022年5月11日。

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检察院公告

章丘检民公告[2022]3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黄好光、郑恒光等
人涉嫌非法经营罪，无生猪定点屠宰证，在非生
猪定点屠宰场私自屠宰生猪并出售，危害食品安
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
关组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人民检察
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发出公
告，请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在
本公告发出三十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
  邮寄地址：济南市章丘区开先大道1095号。
  联系电话：0531-85037873
  特此公告。

公告

天源聚鑫(天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我局已经受理你单位职工唐立民的工伤认
定申请，现请你单位对其是否工伤进行举证。因
无法送达，请你单位到我局领取《工伤认定举证
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我局举证，如不举证，我局
将依据个人申请提供的证据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特此公告

承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告

安徽东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你单位工伤职工郝作羽经承德市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鉴定已作出伤残十级：停工留薪期5.5个月
的鉴定结论(承德市劳鉴委2021年08010596号)。因无
法送达你单位，请你单位到本委领取鉴定结论，如
不领取，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为送达。如你
单位对本鉴定结论不服，可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河北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
  特此公告

承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